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订 2022 级现代

学徒制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指导意见

各处（室）、二级学院（部）、中心（馆）：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

〔2019〕 4 号)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7〕95 号）《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制订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 13 号)等文件精神，

深化“双元育人、工学交替，岗位培养、在岗成才”，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科学构建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现

就制订我院 2022 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以下

指导性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双元育人、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形成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符合高职教育规律、具有现

代学徒制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二、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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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全面发展

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课程思政融

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将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

教学大纲修订、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各方面，贯穿于课

堂授课、教学研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各环节。坚持传授基础

知识与培养专业能力并重，强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技术积

累，培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做到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

道德修养，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

（二）坚持标准引领，促进特色发展

以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学校专业（类）实习标

准、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为引领，对接有关

职业标准，落实《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

作的指导意见》，服务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积极创新专业办学

特色。

(三)坚持工学结合，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工学结合是现代学徒制实施的核心内容，专业课程的开发、

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双导师课程教学安排与答疑、学徒任务训

练与学业成绩考核和教学过程管理与评价等均要以满足学徒边



工边读的需求为主要依据，以体现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方案产

教融合、工学结合的特色。

（四）坚持因材施教，确保教学质量

现代学徒制生源复杂，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充分考虑生

源岗位的不同，要对生源进行深度分析，按照“宽基础、多模块”

的原则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宽基础”是指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

要能满足多个岗位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本需要，“多模块”

包括是以特定工作岗位而设置的岗位技术技能课程模块，学徒可

自行选择其中的某一模块。同时考虑学徒自我发展的需求应开设

拓展自选课程。

三、编制范围

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复 2022 年试点的护理、医学美容技术、

行政管理（退役军人专班）专业，应按照省教育厅通知要求，编

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四、编制要求

（一）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1.开足公共基础课和必修课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军事技能、体育、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劳动教育等 8 门课程严格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文件要求

安排授课时间和课时量。信息技术、大学语文、大学美育等课程

按学院有关规定安排课时量。

公共基础课程学时数不少于总学时的 1/4。



2.确定合理的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本专业岗位必备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要求，各专

业应设置专业核心课程 5～8 门，要保证有足够的教学时数。

3.重视综合素质课程

各专业应以提高学徒文化素养、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为导

向，以课程模块、限定选修、任意选修等形式开出课程组供学徒

自由选择，实施在岗的个性化培养。

（1）专业选修课程：根据学徒岗位和职业发展需求进行构

建。

（2）公共选修课程：全院通过遴选开设关于国家安全教育、

节能减排、绿色环保、金融知识、社会责任、人口资源、海洋科

学、管理等人文素养、科学素养以及创新创业方面的选修课程。

各专业的选修（含公共选修、专业选修、实践选修等）课程

学时占全部课程总学时的比例应当不少于 10%。

4.有效开展实践性教学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各类课程都要加强实践性环

节设置，重点进行“教学做一体化课程”的设置与建设，实践性教

学学时原则上要占总学时数 50%以上。

各专业要积极推行认识实习、岗位实习等实习形式，强化以

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岗位实习时

间一般为 6 个月，各专业可结合实习合作单位情况，合作探索工

学交替、多学期、分段式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改革。

（二）合理设定课程教学形式



各课程开课部门应组织任课教师根据学情、课程内容等特

点，在集中学习时间不低于课程总学时 40%的前提下，科学合理

采用集中授课、网络学习、现场教学、自学等教学形式。

（三）积极推动混合式教学改革

积极探索混合式教学改革，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

合起来，推动我院“线上”+“线下”的教学改革，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集中学习时长不低于总学时的 40%。

（四）合理设定课程考核形式

“现代学徒制”考核包括课程考核和综合能力考核。课程考核

的原则是突出对实际工作能力、工作结果进行考核，考核的方式

可以灵活多样，包括笔试，面试，任务考核，业绩考核等，但必

须具有可以存档的原始资料；综合考核（毕业设计或论文）的原

则是针对工作岗位出现的生产故障、技术难点，进行毕业设计或

论文的选题。基本的方式是企业导师、学校导师和学徒三方共同

选题，双导师共同指导学徒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其中学校导师

负责论文的框架、格式和理论指导，企业导师负责具体岗位技术

技能的指导。

（五）制定可执行的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方案

各专业可以遵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

换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粤教高〔2019〕10 号）和《清远

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试行）》（清职院教

〔2021〕39 号）要求，结合学徒岗位工作内容制定本专业课程

相适应的学分认定和转换细则或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



五、教学活动周安排与学时规定

（一）教学活动周安排

学

制

培养

模式

教学活动周数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第 5 学期 第 6学期 合计

3 2.5+0.5 17 18 18 18 18 18 106

备注：

（1）表中教学活动周数不含课程考试和考查时间。

（2）第 6 学期包含岗位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及答辩、

毕业教育等。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合理安排各教学任务的课时。

（二）学时规定

各专业要科学设计各类课程的学时量，三年制专业总学时不

低于 2500，其中选修课教学学时不少于 10%，实践教学学时不

低于 50%，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应当不少于总学时的 1/4。对于先

招工后招生的企业在职员工，鼓励实施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可

实施弹性学习，最长不超过 6 年。

六、学分设置与计算

1.理论课与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活动以学时为单位计算，每

18 学时为 1 个学分。学分计算的最小单位是 0.5 分。

2.实践性教学活动以周为单位计算，每 1 周（折合 24～30

学时）为 1 个学分。主要包括独立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如实验课、

技能操作课等)、各类分阶段进行的集中实训和岗位实习。

七、工作进度安排

1.2022年6月20日前，各专业完成2022级（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方案第一稿，二级学院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论证，形成论证

意见，填报二级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意见表（附件4）。相关

专业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成2022级人才培养方案第二稿。

以 二 级 学 院 为 单 位 提 交 以 下 材 料 的 电 子 版 至 邮 箱

qzyjwxjk@126.com，纸质版提交至教务学籍科（图书馆办公区205

室）;

2.2022年6月30日前，教务科研处组织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成

员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第一次审核，并反馈意见。相关专

业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成2022级（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方案第三稿，并将修改的材料发至第二稿交稿邮箱。

3.2022年6月30日前，教务科研处组织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成

员对第三稿进行审核，相关专业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成

2022级（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第四稿，并将修改的材料发

至第二稿交稿邮箱。再交学院党委会审定后执行。

4.2022年7月10日前，各专业按要求完成2022级（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方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工作。

八、工作要求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定稿后，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

院长，应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织填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信息

自查表报教务科研处（附件 5）。

2.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方案定稿后，各二级学院应填写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实施审批表（附件 6），与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意见

表（附件 5）一并及时报教务科研处。



3.经批准实施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

应保持其权威性和稳定性，实施过程中一般不得更改。特殊情况

确需做少量调整，应开展行业、企业、就业市场调研，进行修订

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经相关行业、企业、教学、课程专家论证

后，填写《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变更审批表》（附件

7）。

教务科研处联系人：黄清泉、韦少敏、黄嘉琪；联系电话：

3936123、3936363。

附件：1.2022 级（现代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本架构

2.2022 级全院公共基础课开课方案

3.2022 级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进程表

4.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意见表

5.2022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信息自查表

6.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审批表

7.人才培养方案变更审批表

8.教务科研处统一申请的全校性课程名称和课程代

码（2022 版）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5 月 26 日




	（一）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1.开足公共基础课和必修课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军事技能、体育、大学生心
	公共基础课程学时数不少于总学时的1/4。
	2.确定合理的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本专业岗位必备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要求，各专业应设置专业核心课程5～8门，要保证有足够的教学
	 3.重视综合素质课程
	各专业应以提高学徒文化素养、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为导向，以课程模块、限定选修、任意选修等形式开出课程组
	（1）专业选修课程：根据学徒岗位和职业发展需求进行构建。
	（2）公共选修课程：全院通过遴选开设关于国家安全教育、节能减排、绿色环保、金融知识、社会责任、人口资
	各专业的选修（含公共选修、专业选修、实践选修等）课程学时占全部课程总学时的比例应当不少于10%。
	4.有效开展实践性教学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各类课程都要加强实践性环节设置，重点进行“教学做一体化课程”的设置与建设
	各专业要积极推行认识实习、岗位实习等实习形式，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岗
	（二）合理设定课程教学形式
	各课程开课部门应组织任课教师根据学情、课程内容等特点，在集中学习时间不低于课程总学时40%的前提下，
	（四）合理设定课程考核形式
	学制
	培养
	模式
	教学活动周数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合计
	3
	2.5+0.5
	17
	18
	18
	18
	18
	18
	106


